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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範憲法審查說明意旨(l)書

ll玝 年度憲立字第 1號

民主進步黨立法 年籍資料均詳參附件

院黨團立法委員

柯建銘等 51人

訴訟代理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為上揭法規範憲法審查案件 ,謹依鈞庭 11猝 年碎月 17日 通知書諭示 ,就鈞

庭詢問之事項 ,依法提出說明意旨書事(為利鈞庭了解聲請人主張 ,聲請人

以下謹將通知書所列問題分為二類 ,並分別說明其法理基石楚,再逐一答覆):

壺 、#請人提起本件忠法訴訟符合怎訴法第 ㄥ少條之要件 :

一 、審查原則 :

(一 )怎訴法第 ㄔ9條開於 「行使我權」之要件 ,綜合歷來司法院解拜及鈞庭

判決意旨,係以 「坪請人於議決其犖請審查之法律位階法規先之最終表

決程序 ,須未投票什成該議案」作為認定標準 。又若於第二鼓含程序表

示反對意見 ,則縱未出席第三鼓合之密議程序 ,亦認為卡於立法程序中

未投票竹成而肯認其合致於 「行使職權」之要件 ,此有以下解釋及判洪

可檔 :

l.釋 782理 由第猝段 、釋 783理由第猝段 :「 查立法院審議系爭條例之三

讀程序 ,聲請人 38人(按為行為時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均未投票贊

亟⋯ ,得認聲請人為不贊成多數立法委員所通過系爭條例之少數立法委

員 。┘

2.lll憲 判 1碎 理由第 12段 :「 復依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

查立法院審議農田水利法之三讀程序 ,聲請人 38位立法委員均未投票

篁底⋯ ,已達行為時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 ,核與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3款之規定相符 ,應予受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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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l13憲 判 少理由第 20段 :「 是立法委員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者 ,依現行

規定、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及本庭裁判歷來一貫見解 ,須符合下列要件 :

(l)聲請人須達立法委員現有總額四分之一以上 。(2)聲請人於議決其聲請

⋯ ,始符

合 『行使職權』之要件 。又 ,此要件係適用於立法院議決法律案之最終表

決程序 ,少數立法委員於法律案三讀表決程序未投票贊成者 ,即符合此一

要件 ,至其於三讀前之二讀表決程序 ,是否持贊成之立場 ,尚非所問 。┘

(二)所謂 「最終表決程序」未必指第三鼓程序 ,主立法程序為
一
持故且流功

之過程 ,除第三鼓程序外 ,第三鼓程序後之復或程序 、行政院提起狂議

朱後立法院對之所為表決之程序 ,亦可能作為 「最終表決程序」 ,不可

一概而論 :

1.立法程序為持續且流動狀態 ,各個法律案之「最終表決程序」可能因實際

立法狀況而有所不同 ,蓋 「最終表決程序┘所表徵者為該法律案於該程序

後即已確定立法程序終結 。自第二讀程序以降 ,法律案有可能於以下各

種情況下終結立法程序 ,是 「最終表決程序時點」可能依個案情形而異 :

立法程序 最終表決程序時點

第三讀程序後即終結

1.如第三讀程序後立法委員未提出決議案復議且無行政

院移請狂議 ,則第三讀程序為該法律案之最終表決程

序 。

2.如第三讀程序後立法委員有提出決議案復議 ,則第三讀

程序非該法律案之最終表決程序 ,於復議案討論議決

前 ,仍不得 、亦無可能咨請總統公布
l。

第三讀程序後提出復議

1.如復議程序後行政卹 議 ,則復議程序為該法律

案之最終表決程序 。

2.如復議程序後行政院有提出覆議 ,則復議程序非該法律

案之最終表決程序 。

行政院移請覆議
如行政院移請覆議案經立法院筮生原案 ,則覆議程序為該

法律案之最終表決程序 。

2.以 1必 憲判 少為例 ,該 案之爭訟標的即立職法修正有經行政院移請立法

院覆議 ,經立法院表決維持原決議 ,故該去l︳ 洪理由第 2ㄥ 段 中將π哉楚序

之投票結果 ,一併作為判所#請人是否有於立法程序中持玉壁丘生主主

十基礎 :「立法院三讀通過上開法律案後 ,行政院院長曾經總統核可 ,生

l周
萬來(20〞),《議案審議一立法院運作實況》,五南 ,頁 206;何弘光(2°25),《 解讀立法院精選案例

了解立法院立法 、修法的運作模式》 ,五南 ,頁 25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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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立法院覆議。覆議時 ,以記名投票表決結果 ,贊成維持原決議者 62人 ,

反對維持原決議者 51人 ,覆議案未通過 ,而聲請人一即為記名反對維持

5上

少數立法委員。是聲請人一之聲請 ,亦符合其於議決系爭法律案時 ,均峚

投票(舉手)贊成之要件 。┘因 l13憲 判θ為鈞庭對 「最終表決程序」此一

爭點之最新(其作成距今僅半年)、 最深入且最全面的認定 ,且與本案性質

高度類似 ,故本案應採取相同見解 ,即 系爭規定業經行政院移請及議 ,#

請人於狂議程序中表達之立場 ,亦可作為判所#請人為少致反對委員 ,

本件怎法訴訟符合怎訴法第 ㄥ少條之事十基礎 。

(三)開於是否符合 「未投票女成」比一要件 ,應判新年請人是否有 「校極投

票行為」且「投票行為屈投竹成票」,佳於#請人同時構成前述二者時 ,

始非屈 「未投票竹成」情形 ,換言之 ,如與上述二情形有任一不符者 ,

即屈 「未投票竹成」之少數立法委員 :

1.綜合司法院解釋至鈞庭判決之相關最新見解 ,關於少數立法委員作為聲

請人時是否符合「行使職權」要件 ,應判斷者係聲請人是否「未投票贊成┘

作為爭訟標的之立法。因「投票什成」屈兩個行為態樣之連錢 ,其一為「校

枉投票行為」,其二為 「投票行為屆投女成票」,故若坪請人 「未投票」

或 「未有機會投票」,不可能被認定為有 「校極投票行為」;若犖請人投

票但投反對或余權票者 ,亦不可能構成 「投票行為屆投什成票」。

2.釋 781進一步肯認 ,只 要有參與二鼓合並表示反對 ,縱於接絞進行之第

三許在序 中退庸夫冬與表洪 ,此亦合致於 「行使職杜 ︳之要件 , 此可參該

解釋理由第 3段 :「 查聲請人於立法院就系爭條例修正案之二讀審議程

序完成時 ,於議場公開表示 :『 錯誤年改 !拒絕背書 !』 後 ,反對就系爭

條例修正案進行三讀審議程序未果 ,繼而未出席該審議程序⋯ ,得認聲請

人 38人(按為行為時立法委員總額三分之一)為不贊成多數立法委員所

通過系爭條例修正案之少數立法委員 。⋯ ,核與大審法第 5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並無不符 ,應予受理 。┘

3.據上可知 ,因 立法程序為持續且流動之過程 ,不應切分時間割裂觀察 ,擷

取片刻稱於某一特定時刻未有反對之表示即屬贊成 ,故立法程序中是否

「未投票贊成」應為整體之觀察 。尤其 ,依立職法第 11條第 2項規定

及立法實務運作 ,立法院之第三讀程序原則上僅得為文字之修正 ,是持反

對意見之立法委員 ,於第二鼓合表決結束後表明「拒絕#書 ︳而退席 ,不

冬與 第 討 ◆之投 單表 決 ,並非 「 職杜 ︳,而 是 「於行使職杜時未

表示什成」 ,構成 「於最終表決程序中未投票贊成」

BRI巧 20牛法規先怎法密直說明意旨(l)書 佗ηSO00可 第3頁 ,共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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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同 理 ,主席若於第三讀會中僅詢問「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 時 ,反對

之委員既於第二讀會反對該議案之實質內容 ,按理不致為文字修正 ,此時

縱消極不回應 ,其效果仍非 「積極贊成」,而應與 「退席而未參與表決」

為相同之評價 ,屬 於 「未投票贊成」之情形 。此外 ,如前所述 ,是否符合

「未投票贊成┘要件 ,不 應刻意割裂程序之片段 ,而 應整體觀察包含第三

讀會之前的第二讀程序 ,以及第三讀會之後的復議程序 、覆議程序 ,如 立

法委員於上述時間、空間如此密接之程序中 ,均 未曾表示過贊成 ,則 其等

豈可能於第三讀程序中 ,在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正」時的瞬間 ,對於已

多次明確並強烈反對之議案改採支持立場 ?既然反對 ,又豈可能再對於

文字 「修正」表示意見 !

5.綜上 ,立法委員不論係於立法過程或最終表決程序 ,均從未積極以投票方

式贊成法律案 ,則依過往釋憲實務之穩定見解 ,應認屬於「未投票贊成┘,

符合 「反對少數」之要件 。尤其考量第二讀會如已經明確表達反對意見 ,

對於主席在第三讀會詢問有無文字修正之問題時 ,自 無可能對於文字之

修正表示任何意見 ,否 則無異於為其等反對之議案背書 ,是只要立法委員

未曾積極投票分貝
先
成 ,即 已符合「未投票贊成┘之要件 ,如此認定方屬合理。

(四)為貢很忘訴法第 ㄥ少條之意旨,若 因立法院議事程序之進行方式而生是

否屆於少女立法委員之疑我 ,比不利益不應由少技立法委員承掩 :

1.113憲 判 少理由第23段明確說明 ,是否為什成哉素之舉證上不利益 ．不

應由掙請人承掩 :「 由於上開三讀程序均採舉手表決 ,議事錄中並未記

名顯示舉手贊成者 ,因而難以確知聲請人一就其所聲請之系爭增修條文

及系爭刑法條文之議決 ,是否均未舉手贊成 。基於保障少數立法委員聲

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之權利 ,

。是聲請人

一之聲請 ,是否符合其於所聲請之法規範議決時 ,均未表示贊成之要件 ,

本庭爰從直依其聲明 ,及表決結果舉手贊成人數與聲請人一之人數 ,筮

合認定之 。」

2.憲訴法第猝少條之立法意旨係為保護少數立法委員所代表之民意,並使受

違憲質疑之多數意見 ,有機會經憲法檢驗 ,而展現其憲法價值 ,故判斷

釋憲聲請是否符合該條規定之要件時 ,若 多數立法委員及立法院院會主

席所採取之立法院議事運作方式有偏頗 、輕率等失當時 ,其所生之不利

益不應由少數立法委員承擔 ,而應認少數立法委員符合憲訴法第玝砂條要

件 ,否則無異鼓勵多數立法委員及立法院院會主席可透過守丑曲 、省略議

BⅢ 9620牛法規花 t法各 重就 明ㄝ 旨(︳ )苦佗可SOOOη          第 碎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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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程序等手段 ,使少數立法委員不但於委員會 、院會中無法表達意見、

無法充分討論(此即為本案中#請人所面臨之情形),更可能剝奪少數立

法委員依法提起憲法訴訟權利 ,顯非法治國家所許 ,l13憲判 少理由第

23段即係明揭此意旨 ,應子遵循 。

二 、就鈞庭詢問之事項 ,聲請人謹表示意見如下 :

(一)關於詢問事項第(一 )點竹﹌分 :

1.查 系爭規定有重大違憲疑義 ,故 自 1比 年 12月 19日 晚間即有上萬名民

眾在立法院外集會抗議 ,聲請人亦在議場內強烈表示反對 ,並抗議主席主

持議事不公 ,雙方甚至發生拉扯等肢體衝突3,經反覆抗爭 ,歷經超過幻

小時 ,在議場極為混亂情形下(註 :因 僅就主席之麥克風收音轉譯 ,故議

事錄的記載無法完整呈現當時議場混亂之實況),系 爭規定始於 l13年 12

月 20日 傍晚陸續進行第二讀表洪 ,當 時聲請人明顯採取反對立場(詳聲

證 3號)。

2.系 爭規定經第二讀會後 ,聲請人在現場仍始終持續對系爭規定表示反對

立場(包括口頭或舉牌等方式),惟 當時主席韓國瑜院長以偷偷摸摸的方式

企圖將系爭規定通過立法 ,故 系爭規定之第三讀會程序中,主席均住詢問

「有無『文字』修正」,根本不是詢問對於系爭規定之 「內容 ︳有無異議 ,

更於詢問後均僅存嶺未珣 f莏 ,隨即立亥ll宣 示系爭規定廖正通過 。因聲

請人對於系爭規定之 「內容」均反對 ,故 自無可能對於其 「文字」提出修

正意見以為系爭規定背書。換言之 ,聲請人於立法程序中自始至終反對系

爭規定 ,除於第二讀會中表示反對外 ,在第三讀程序中亦拒絕為系爭規定

之文字背書 ,參諸釋 781之前例 ,此亦屬聲請人表示反對之方式之一 。

何況 ,於第三讀程序中 ,聲請人縱使對於系爭規定之 「文字」部分無修正

意見 ,惟對於系爭規定之 「內容┘均同時有積極表示反對意見 ,當 不得僅

因主席主持議事之偏頗草率 ,漏未將系爭規定提付全案表決 ,致聲請人於

三讀程序毫無機會就系爭規定以投票方式再次表達反對之立場 ,即認為

2依前述立法經過 ,本案三讀程序聲請人中是否有達 2少 人以上(即立法委員現有總額四分之一以上)未贊

成該議案 ?判斷此事實之依據為何 ?

3參
考端傳媒 ,20卯 年 12月 20日 ,

vuan(最後瀏覽日:20必 年 J月 7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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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於第三讀程序中未為任何反對之表示 。

3.主 席宣示系爭規定經第三讀後 ,聲請人隨即發言表示反對系爭規定之內

容。緊接著有立法委員於系爭規定之第三讀程序中提出復議 ,聲請人反對

系爭規定之內容而贊成復議(詳聲證 3號)。 其後行政院另移請立法院覆

議 ,在記名表洪中 ,聲請人亦投票表示反對(詳聲證 玝號)。 據此可知 ,第

三鼓程序並非本朱之 「最終表決程序」 ,及或(或退步言之 ,復議)程序方

為本案之 「最終表洪程序」 ,而 聲請人於覆議/復議程序中已反對系爭規

定 ,此事實至為明確 ,毫無疑義 。

猝.聲請人於第三讀程序中是否未投票贊成 ,應 一併參酌第二讀審議程序、第

三讀程序後之復議程序及行政院提請覆議案之議決過程 ,而 整體判斷之 。

謹整理相關時序如下 :

時間(長達超過 20

小時之整體過程)

聲請人立場

第二讀程序及之前 持續強烈反對系爭規定 ,抗爭超過 20Ⅱ \時 ,絕未投票贊成 。

第三讀程序

1.主席僅詢問對於系爭規定之「文字」有無修正意見 ;聲請人以

不修正 「文字」、不為系爭規定背書之方式表達反對 。(歷時

不到 1秒)

2.聲請人在場同時反對系爭規定之 「內容」 ,絕未投票贊成 。

3.主席宣示系爭規定三讀修正通過後 ,聲請人發言表示反對 。

碎.聲請人在復議程序中贊成復議 ,反對系爭規定 。

行政院移請覆議 覆議程序為系爭規定之最終表決程序 ,聲請人反對系爭規定 。

5.綜上 ,系 爭規定為重大爭議法案 ,聲請人於委員會階段即已明確表示反

對 ,於第二讀會前亦強烈抗議系爭規定之修正 ,並與立法院國民黨團爆

發嚴重衝突 ,此為國人共見共聞 ,公眾週知之事實 ;且聲請人於第二讀程

序中均積極發言表示反對意見 ,均未投票贊成 。而於第三讀會後之復議

程序及覆議案表決時 ,聲請人亦均明確表決反對系爭規定(詳聲請人 l1玲

年 3月 27日 法規範憲法審查陳報(2)書 第 5、 8頁 以下 、聲證 3號 、聲

證冷號)。 由上可知 甚 個 立 法過在 中 口
′

、

車壬詩人有發言之機合 ,拌詩人

必定台發言表示反對 口
′

、
堊士詰人 表決之機合 ,拜請人必定合投票表

示反對系爭規定 ;坪請人從無任何一刻竹成系爭規定 ,更追論投票竹成 ,

.比屈全娃田民共見共聞之常識 !

又從時間軸來看 ,於第三讀會中,從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正」至主席宣

示 「決或條文修正通過 ︳,歷 時不至l】 1 秒 ,年詩人殊無可能於不到 1秒

12

13

l碎

15

lb

17

18

19

20

21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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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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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的短哲時間內 ,再生其立場 ,突然從強烈反對持且為投票女成;#請人

更丕工並於策二鼓前一!第

一

鼓合時∴第三鼓令後之復議時、第三鼓令後之

狂議中均表示反對 ,卻獨獨於第三鼓合被主席詢問對於 「文字 ︳有無廖正

意見時界生為對於 「內容」投票升成 。以聲請人未就系爭規定之文字修正

表示異議為由 ,率謂聲請人未於立法程序中表明反對云云 ,此完全無視於

立法程序的整體性及行為與時間之密接性 ,更不符合通常之論理及經驗

法則 ,毫無可採 。

6.就此而言 ,本案與司法院會台字第 必668號立法委員林為洲等 38人聲請

案(前瞻預算及條例案)之情形其實明顯不同 。查該籃請案冬 且。位璧蓋。

委於該案所涉前瞻預算之表決程序中,並非自始至終均持反對立場 ,而 係

有多人忽而贊成 、忽而反對 ,此參司法院大法官第 1碎7b次會議就上開聲

請案所為不受理決議之(六 )及附表一 、附表二說明即知 ;又該案有關前瞻

條例部分 ,則 係因投票反對之聲請人人數不足 38人 ,因 而不符受理要件 ,

均與本件情形截然有別 。

7.據此 ,考量系爭規定之第二讀與第三讀程序在時間及空間上之密接性 ,聲

請人於第二讀審議程序中已發言強烈表示反對意見 ,更 已於表決中投票

反對 ,且於第三讀會中之復議程序中投票贊成復議 ,並於行政院覆議程序

中投票反對 ,亦足以佐證聲請人於系爭規定之最終表決程序中並未投票

贊成系爭規定 ,參酌前揭釋 781及鈞庭 l13憲 判 少之意旨 ,應認聲請人

符合憲訴法第 碎θ條規定之少數立法委員。

8.未查 ,判 斷立法程序是否具有重大明顯瑕疵 ,與判斷少數立法委員聲請釋

憲是否符合憲訴法第 碎少條規定之要件 ,二者乃屬不同層次之問題 ,前者

涉及憲法訴訟之實體問題 ,即法律是否發生立法應有之效力 ,其事實判斷

資料基本上限於議事錄等 ;而後者則屬憲法訴訟之程序問題 ,即 當事人適

格有無欠缺 ,其事實判斷資料並不限於議事錄等 ,故二者據以判斷之基礎

事實資料 ,尚 不盡相同。至於議場轉播之錄音錄影等 ,因 有攝影角度及收

音範圍之限制 ,故尚難完整呈現議場全貌 ;以 系爭規定之第三讀會為例 ,

其議場轉播之錄影錄音只聚焦於主席韓國瑜院長 ,並未拍攝議場全貌 ,亦

未收音全體立法委員 ,故不得以不完整之議場轉播影音 ,率謂聲請人在第

三讀會時就系爭規定之內容未以口頭 、舉牌等各種表示反對 ;如 有爭執 ,

其舉證責任在於草率進行議事之關係機關立法院 ,併予敘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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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詢問事項第(八)點
ㄥ
部分 :

1.因 系爭規定之第三讀會仍有立法委員提出復議程序 ,且有行政院移請立

法院之覆議程序 ,故系爭規定之 「最終表決程序」應為及議程序(或退步

言之 ,復議程序)。 此外 ,於 系爭規定之全部立法程序中只要聲請人有發

言之機會 ,聲請人必定會發言表示反對 ;只 要聲請人有表決之機會 ,聲請

人必定會投票表示反對系爭規定 ,此為共見共聞之事實 ,此觀諸第三讀程

序中 ,聲請人持續以口頭發言 、舉牌等方式反對 ;第 三讀會之復議前仍有

聲請人李坤城 、王義川 、郭昱晴 、范雲 、吳思瑤均發言反對即明 。

2.於系爭規定之第三讀程序中 ,主席均僅詢問 「有無 『文字』修正」,並非

詢問對於系爭規定之 「內容┘有無異議 ,亦 未將全案交付表決 ,聲請人對

於系爭規定之內容既均反對 ,自 無可能提出文字修正之意見以為系爭規

定背書 。且主席於詢問 「有無 『文字』修正┘後 ,均僅停頓不到 1秒 ,隨

即宣示系爭規定修正通過云云 ,全然未給予聲請人就其他部分(例如內容)

表達任何反對意見之機會 ,是於此種主席篩選特定問題及未給予充分時

間表達意見之情形下 ,絕無可能係無人反對該法律案修正通過 。

(三)關於詢問事項第(九)點培Π分 :

1.聲請人於立法程序中自始至終反對系爭規定 ,於第二讀會中表示反對後 ,

第三讀程序中亦反對並拒絕為該系爭規定之文字背書 ,故 自然不會對系

爭規定進行文字修正 ,蓋如擬於第三讀程序為文字修正 ,依立職法第 1l

條第 2項之意旨及過往立法實務 ,所得為之文字修正僅限於不涉及文義

變更之用字及句讀之調整 ,而 無從否洪該通過二讀之條文。是以 ,聲請人

拒絕調整文字、拒絕為其修正背書 ,參諸群 781之前例 ,比亦屆#請人明

確表示反對之方式之一。遑論主席詢問「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 至宣

告「沒有文字修正 ,決議條文修正通過」之間隔不過 1秒(請見聲請人 ll猝

年 3月 27日 法規範憲法審查陳報(2)書 第 7-8頁 ),其並未實質給予反對

議案之在場立法委員有發言及表示意見之機會 ,而 聲請人亦非只是消極

冷
本案三讀程序 ,於主席宣布法律案通過之決議前 ,在場之立法委員客觀上有無表示反對意見或要求以特

定表決方式表決之機會 ?就立法程序言 ,三讀程序無人應主席所詢 ,就文字修正表示意見 ,經主席宣布法

律案修正通過之情形 ,就法律意義而言 ,是否即表示無人反對該法律案修正通過 ?

5於
本案三讀程序 ,就經過二讀之法律修正議案而言 ,聲請人是否曾為如何之反對表示 ?

BⅢ 7b20可 .法 規先 琶法客 查說明患 旨(l)書 p可 S000可          第 8頁 ,共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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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未表示意見 ,而係持續以口頭發言 、舉牌等方式反對 ,依 113憲判 9理

由第 23段之意旨 ,就是否未投票贊成仁P表示反對)之舉證上不利益 ,不

應由聲請人承擔 。

2.聲請人於第三讀程序中是否未投票贊成 ,應 一併參酌第二讀審議程序、第

三讀程序後之復議程序及行政院提請覆議案之議決過程 ,予 以整體判斷 ,

而非恣意擇一割裂之時間點判斷之 。聲請人表示反對之相關時序已整理

如 ＿∟ 。

(四)關於詢問事項第(十 )點
b部分 :

1.按 憲法增修條文第 3條第 2項 第 2款規定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

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 ,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 ,得經總統之核可 ,於該

決議案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

案 ,應於送連十五日內作成洪議 。如為休會期間 ,立法院應於七日內自行

集會 ,並於開議十五日內作成決議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 ,原 決議失效 。

覆議時 ,如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

接受該決議 。」

2.次按憲法第 72條規定 :「 立法院法律案通過後 ,移送總統及行政院 ,總

統應於收到後十日內公布之┘,於預算雖未明訂總統公布程序 ,實務上其

程序與法律無異 ,此 亦可於釋 3少上稱 「基於民主憲政之原理 ,預算案又必

須由立法機關審議通過而具有法律之形式 ,故有稱之為措施性法律┘得到

支持 。又釋 329亦 明示 :「 條約案經立法院議決後 ,總統應依憲法程序公

布 。」

3.由 上可知 ,立法院議決之法律 、預算及條約案 ,均 需經 「總統公布 ︳此一

外部化程序 ,始 能發生效力 。而此一外部化之生效要件完成前 ,其並未脫

離立法程序 ,尤其當行政院長移請覆議時 ,立法院應於憲法所定期間內議

洪該靋議案 ,覆議案逾期未議決或未能經全體立法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決

議維持原案者 ,原 決議失效 ,可知覆議案屬立法程序之一部分 。又依上開

條文 ,霺議案經立法院維持原決議者 ,行政院即須接受該決議 ,總統並須

‘立法院針對行政院所提覆議案所為之表決 ,是否屬於原來法律案立法程序 、三讀程序或最終決定之一部

分 ?

BⅢ 7。 20ㄔ一法規花 色法審 查說 明惡 旨(︳ )苦例 SO00可          第 少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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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於收受立法院咨文後 l0內 公布法律 ,可見覆議案為立法委員對於法律案

2  表示意見之最後可能的程序 ,亦 即 ,立法委員仍有可能藉由覆議案之投票

3  決議 ,使經第三讀程序通過之法律案 ,無法經由總統公布而對外發生效

碎  力 ,是覆議程序當屬法律案最終決定的一部分 。
5 式 、系爭規定未完成第三鼓程序 ,立法程序具有重大明顯取疵而屈追怎 ,

b   不生其應有之立法效力 :

7 一 、審查原則 :

8 (一 )國 會議事自治之意義及其界限 :

少 1.依民主憲政國家之通例 ,於不牴們怎法及法律範田內 ,議會得依其自行

l0  訂定之議事規範進行議事程序 ,議事規範如何踐行係議會內部事項 ,行

11   政、司法或其他國家機關均應予以尊重 ,學理上稱之為議會自律/議會自

12  治 ,此可參釋 381闡釋 :「 民意代表機關其職權行使之程序 ,於不牴觸

13  憲法及法律範圍內 ,得依其自行訂定之議事規範為之 ,學理上稱為議會

l碎   自律或議會自治 。」(釋 381理由第 1段)、 「於修改憲法如何進行讀會

15  以及各次讀會之出席及可決人數 ,憲法及法律皆未加以規定 ,於不牴觸

lb  憲法範圍內 ,得依議事自律之原則為之 ,惟議事自律事項之決定 ,應符

17  合自由民主之憲政秩序 ,乃屈當然 。」(釋 381理由第 2段)。

18 2.民意代表機關於行使職權程序中,固 得依據議會自治原則就議事相關程

1少   序事項自行訂定議事規範 ,惟議事自治原則並非毫無界線 ,民意代表機

20  關進行議事程序仍不得牴觸憲法 、法律及其他已具體形成之議事規範

21  (例如作為國會內規之議事規則),否 則即屬逾越議會自治原則之界線 。

22  換言之 ,就特定議事事項 ,如無議事規範者 ,依據議會自治原則 ,民意

勿  代表機關固得 自主形成其議事程序 ,惟如有議事規範者 ,在議事規範彼

邱   此無衝突之情形 ,民意代表機關均應遵守之 ;在議事規範彼此有所衝突

必   之範圍內 ,則依據憲法最高規範性及法治國原則 ,民 意代表機關應按憲

2b  法 、法律及議事規則之規範位階依序遵守之 。議事程序 ,如牴觸憲法 、

27  法律 、議事規則等議事規範 ,並屬重大明顯者 ,即不得再以議會自律 自

28  治為由 ,藉詞不受憲法法庭審查 ,此可稽諸釋 碎9θ 理由第 7段揭示 :

2少   「相關機關所踐行之議事程序 ,於如何之範圍內為內部自律事項 ,何種

30  情形已逾越限度而應受合憲性監督 ,則屬釋憲機關行使審查權之密度問

31  題 ,並非謂任何議事程序皆得藉口內部自律事項 ,而規避其明顯重大瑕

32  疵之法律效果┘。至於不成文之議事慣例 ,首應確定是否石在有多年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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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悖之議事慣例存在 ,縱有議事慣例 ,惟依法治國原則等 ,仍 不得牴觸

實定之憲法 、法律及議事規則 。

3.依據我國憲法第 76條規定 :「 立法院之組織 ,以法律定之 。」 ,並分

別於立法院組織法(下稱立組法)第 1條 、第 2條第 2項規定 :「 本法

依憲法第七十六條制定之 。┘、「前項職權之行使及委員行為之規範 ,

另以法律定之 。」,復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下稱立職法)第 1條 、第 76

條分別規定 :「 本法依立法院組織法第二條第二項制定之 。┘、「立法

院議事規則另定之。」再於立法院議事規則(下稱立院規則)第 1條規定 :

「本規則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七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可知 ,不 論係

立組法、立職法及立院規則等議事規範 ,均係基於憲法及法律之明文授

權而訂定 ,故立法院之議事自治有其界限 ,議事程序應受到上開議事規

範之限制 ,如有違反 ,即與法治國原則 「依法而治」之核心概念相悖 ,

有立法程序之瑕疵 。

(二)立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之意義 、效果及其判斷之事實基礎 :

1.立法程序如有瑕皯 於其瑕疵屬牴觸憲法 ,且屬重大明顯時 ,即不生應

有之立法效力(釋 3碎2理 由第 3段 、釋 玝lθ 理由第 26段 、釋 冷鈣 理由

第 6段 、l13憲判 θ理由第 67段 )。 所謂牴觸憲法 ,包含牴觸憲法本

身或具有憲法性質之議事規範 ,故立法院議決法律朱時 ,如立法行為連

反議事規先者 ,即須探求該議事規托之屈性 ,檢視其是否有具娃化硅現

怎法基本原則(包含正當立法程序原則)之才質怎法性質 。所謂瑕疵屬於

明顯 ,係指從任何角度觀察皆無疑義或並無實質有意義之爭論存在 ,包

含事實認定上不待調查即可認定之情形(釋 猝19及釋 冷99),以 及法律評

價上並無實質爭議之情形 。所謂瑕疵屬於重大 ,乃 就立法程序而言 ,瑕

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 ,而 違反條文成立或效力之基本規範(釋

碎少少) 。

2.囿於憲法法庭調查事實之權能有其侷限 ,故就議事程序是否有不待調查

之明顯瑕疵 ,釋忘十務基本上係以議事錄(含立法院公報)之記我為認定

基礎(釋 3猝2、 釋 猝θ9、 l13憲判 9)。

(三)立法院第三讀會之程序及其審查事項 :

1.按立職法第 7條 、第 1l條第 2項及第 3項分別規定 :「 立法院依憲

法第六十三條規定所議決之議案 ,除法律朱 、預算案應經第三鼓會議決

外 ,其餘均經二讀會議決之 。」、「第三讀會 ,除發現識朱內容有互相

BⅡ 7b20可 一法規拖爸法守查說明患 旨(l)著 /2ㄔ S000ㄔ 第11頁 ,共20頁



1

2

3

碎

5

b

7

8

少

10

1l

12

13

l碎

15

1b

17

18

l少

20

21

22

23

2碎

25

2b

27

28

2少

30

31

32

牴們 ,或與怎法 、其他法律相牴們者外 ,祇得為文字之參正 。」、「第

三讀會 ,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洪 。」

2.據上可知 ,立法院於第三讀會中 ,除就議案內容為文字之修正外 ,如有

議案內容互相抵觸 ,或與憲法 、其他法律相牴觸等情形時 ,亦可加以修

正 。換言之 ,第 三讀會中應審查之事項至少包含 :(1)文 字有無須修正之

處 ,及(2)議 案內容有無互相牴觸 ,或議案內容有無與憲法 、其他法律相

牴觸等事宜(下稱需審查 2事項)。 又法律案應經第三讀會之議決 ,故第

三讀會中應將議案「全案」提付表決 ,亦 即踐行立職法第 11條第 2項

就需審查 2事項均完成審查後 ,仍應將議案本身再行提付表決 ,如此方

能達到再次全盤審視 ,以 免討論之結論產生不連貫或矛盾情事之目的7;

在此範圍內 ,立職法第 7條及第 l1條第 2項 、第 3項 有具體化憲法上正

當立法程序原則之機能 ,具實質憲法性質。如未完成上開需審查 2事項 ,

或未將全案提付表洪者 ,即屬牴觸立職法上開規定 ,違反第三讀會之法

定程序要求 。

(四 )立法院第三讀會之程序 ,如依據立法院公報等議事錄即可知其違反立職

法第 7條及第 ll條第 3項規定者 ,乃構成重大明顯瑕疵 ,不 生立法應有

之效力 ,惟應兼顧法安定性等 ,得視其甫經立法或修正與否 ,決定是否

得循或應循憲法訴訟救濟 :

1.立法程序有重大明顯之瑕疵 ,即不生立法應有之效力(釋 碎奶 理由第 6段),

憲法法庭得宣告其無效(釋 3ㄔ2理由第 3段),惟是否l｝互須在判決主文宣

告其無效 ,其始不生效力 ,則應兼顧法安定性等 ,得視其甫經立法或修正

與否 ,並依憲法訴訟法第 51條至第 5猝 條等規定 ,以為決定 。

2.以與立法行為同屬國家行為之司法行為為例 ,就無效判決如何救濟 ,參考

釋 135:「 又當事人對於下級法院之判決並未提出不服之聲明而上級法院

誤予廢棄或撤銷發 〡二l 更審者 ,該項上級法院判決及發 口 更審後之判決均

屬重大違背法令 ,固不生效力 ,．
l隹既具有判決之形式 ,未確定者得依上訴

程序辦理 ,已確定者得分別依再審、非常上訴及其他法定程序辦理之。」、

釋 271理 由第 1段 :「憲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 :『 .‥ 』°又刑事訴訟法

第 1條第 1項規定 :『 .‥ 』°刑事訴訟程序因判決確定而終結者 ,不論為

實體上之判決或程序上之判決 ,均生法律上之羈束力 ,其有重大違背法令

之情形者 ,依本院釋字第 135號解釋 ,雖不生效力 ,惟就不利益於被告之

合法上訴所為駁 口 上訴之程序上判決 ,依本院院字第 790號解釋意旨 ,

7參照周萬來(20幻),《國會議事策略 101》 ,二版 ,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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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經法定程序撤銷其判決前 ,自不得回復原訴訟程序 ,逕行審問處罰。┘、

理由第2段 :「 .‥ 刑事訴訟程序中不利益於被告之合法上訴 ,上訴法院誤

為不合法 ,而從程序上為駁 上訴之判決確定者 ,其判決固屬重大違背法

令 ,．
l住既具有判決之形式 ,足使被告信賴其羈束力 ,依上開說明 ,仍應先

依非常上訴程序將該確定判決撤銷後 ,始得 「
l 復原訴訟程序 ,就合法上訴

部分進行審判 。⋯」 ,再徵諸最高法院 l07年度台上字第 2025號刑事

判決進一步歸納如下 :「 按無效之違法判決 ,如誤合法之上訴為不合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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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本院 25年上字第 3231號判例意旨略以 :.‥ 。嗣司法院釋

字第 271號解釋則以 :『 .‥ 』據此 ,『 誤合法之上訴為不合法之無效違

法裁判』,其處理方式應區分為 :不利於被告之上訴 ,依非常上訴程序處

理 ;有利於被告之上訴 ,仍有本院 25年上字第 3231號判例之適用 ,毋

庸非常上訴程序撤銷 ,可逕依上訴程序處理。」可知判決有重大違背法令 ,

固屬不生效力(無效),惟其既具判決之形式外觀 ,則 非不得循法定通常程

序提起救濟 ;至於是否 ll互須循法定通常救濟程序始可主張其無效 ,則 未可

一概而論 ,尚須考量法安定性 、受規範對象之信賴等以為決定 。

3.立法院第三讀會之程序違反立職法第 7條及第 11條 第 3項規定 ,有 重

大明顯瑕疵時 ,固 不生立法應有之效力 ,惟既有法律之形式外觀 ,仍得以

該立法為爭訟標的而提起憲法訴訟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由 憲法法庭在

判決主文宣告其無效 【下稱救濟路徑一】。至於是否僅得提起憲法訴訟始

可認定/宣 告其無效 ?在甫經立法或修正之情形 ,因 立法施行未久 ,較無

法定性之顧慮 ,故 憲法法庭在非以該立法為爭訟標的之其他案件中,得以

該立法是否無效為先決問題 ,在理由中宣告其違憲無效 ,尚 非在以該立法

為爭訟標的之案件中於判決主文宣告其違憲無效始可【下稱救濟路徑二】;

反之 ,因 立法行為屬國家行為 ,且法律適用於國家主權所及全部領域 ,效

力及於全部規範對象及事項 ,故如立法經公告施行相當時間 ,廣大受規範

對象將據以規劃安排法律關係 ,則 必須兼顧法安定性等 ,僅得以該立法為

爭訟標的 ,於符合憲法訴訟法第 碎7條至第 猝9條之要件下8,提
起憲法

訴訟 ,再 由憲法法庭依憲法訴訟法第 51條至第 5冷 條等規定在判決主文

8以
少數立法委員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為例 ,必須符合下列要件 :(l)聲請人須達立法委員現有總額四分

之一以上 。(2)聲 請人於議決其聲請審查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之最終表決程序 ,須未投票贊成該議案 ,始符

合 「行使職權」之要件 。(3)少數立法委員認牛氏觸憲法而聲請審查之法律位階法規範 ,應為甫經立法或修

正者 。如該法規範施行已有相當時日 ,且立法院業經改組 ,其立法委員之組成已不同於議決該法律案時之

組成者 ,基於法律之修正乃屬立法院之職權 ,立法委員如認該法律位階法規範牛氏觸憲法 ,本得行使立法

權 ,提案修正該法規範 ,以排除其違憲疑義 。(參照鈞庭 113年憲判字第 少號判決理由第 2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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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其違憲失效 【下稱救濟路徑

二 、就鈞庭詢問之事項 ,聲請人謹

(一)關於詢問事項第(二)點
夕
部分 :

1.按立職法第 l1條第 3項規定 :「 第三讀會 ,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 。」可

知立法院第三讀會最終應將議案 「全案」「提付表決」,文義至臻明確 ,

別無曲解空間 。

2.依立職法第 7條規定 ,法律案應經第三讀會之議決 ,故法律案於第三讀

會程序中 ,須經立法院既 「議」且 「洪」。且立職法第 ll條先於第 2項

規定需審查 2事項 ,再於第 3項規定議案應全案提付表決 。依據體系解

釋 ,綜合參照以觀 ,第 三讀會不得僅僅確認有無文字修正 ,而應確實完成

需審查 2事項後 ,再進行議案全案表決 。

3.依據歷史解釋 ,參照 少1年間增訂立職法第 1l條第 3項之立法理由 ,亦

可獲得相同結論 。申言之 ,內 政部於 “ 年 7月 20日 公布施行之會議規

範第幻 條第 2項規定 :「 第三讀會除發現議案有互相抵觸 ,或與憲法及

其他法令規章相牴觸應修正者外 ,只 得為文字之修正 ,不得變更原意識朱

全部處理完攻後 ,應將全案付表洪 。」其前段為立職法第 ll條第 2項之

前身 ,後段則為立職法第 ll條第 3項之前身 ,前段與後段各有不同 ,但

為彼此銜接均應踐行之程序。而立職法第 11條第 3項之立法理由謂 :「 第

三讀會審查完竣 ,其作為審查標的議案 ,依議學原理 ,仍應付表決 ,以得

最終之審查結果 ,現行法對此漏未規定 ,反而滋生無謂疑義 ,應予增列 。┘

其所援引之 「議學原理┘,即 為當時既存之上述會議規範 ;又其文句結構

分為三部分 :(l)「第三讀會審查完竣┘ ,(2)「其作為審查標的議案 ,依

議學原理 ,仍應付表決 ,以得最終之審查結果┘,(3)「 現行法對此漏未規

定 ,反而滋生無謂疑義 ,應予增列」,換言之 ,在 第三讀會 ,立法院必須

砂少1年增訂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11條第 3項之立法理由為 「第三讀會審查完竣 ,其作為審查標的議案 ,

依議學原理 ,仍應付表決 ,以得最終之審查結果 ,現行法對此漏未規定 ,反而滋生無謂疑義 ,應予增列 。」

如何確定 「第三讀會審查完竣」?所稱 「其作為審查標的議案 ,依議學原理 ,仍應付表決 ,以得最終之審

查結果 。」意義為何 ?「 審查完竣」與 「應付表決 ,以得最終之審查結果」有何不同 ?所稱 「現行法對此

漏未規定 ,反而滋生無謂疑義」是何所指 ?如本案情形 ,主席詢問有無文字修正 ,目 的為何 ?於在場委員

無文字修正之情形 ,依上開立法理由 ,是否已達審查完竣 ?是否仍應付表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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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完成需審查 2事項 ,但其後之 「第三讀會審查完竣┘乃是/等於 「其作

為審查標的議案 ,依議學原理 ,仍應付表決 ,以得最終之審查結果┘,因

少1年間修正前立職法第 l1條只有第 1項及第 2項 ,漏未規定該等式關

係 ,沒有明文規定第三讀會於最終仍應將議案全部付表洪 ,所 以增列同條

第 3項 。自歷史脈絡以觀 ,為使議案是否通過有可資明確判斷之程序標

準 ,故增訂立職法第 11條第 3項 ,要求議案於第三讀會仍須提付表決 ,

待議案經全案表決後 ,方可謂第三讀會審查完竣 、程序已臻完備 ,如 此始

能呼應立職法第 7條規定 ,使整體法制設計具有連貫一體性 。

猝.本案系爭規定於第三讀會中 ,依據議事錄等即可知 ,主席僅詢問 「有無文

字修正┘ ,該 問題之 目的即僅限於 「確認系爭規定之文字有無須修正之

處」,並未詢問並確認系爭規定之議案內容有無相互牴們 ,亦未確認是否

有與怎法、其他法律相牴們等情事 ,更未將系爭規定全案提付表決 ,即逕

自宣示系爭規定修正通過云云 ,故 系爭規定之立法程序預然違反立職法

第 7條及第 11條第 3項 等規定 ,其第三鼓合未經審查完攻 ,具有重大明

預之立法瑕疵 ,不生應有之立法效力 。

(二)關於詢問事項第(三)點
m部分 :

l.依議會自治原則 ,於不牴觸憲法 、法律 、議事規則等已有明文規範之範圍

內 ,國 會就議事程序 ,例如開會之應出席與決議人數 、議案審議之讀會程

序、表決方式與次序等,得 自行訂定議事規範(l13憲 判字少理由第 67段 )。

2.換言之 ,議事慣例乃於法(含怎法 、法律 、議事規則等)無明文規定之情形

下始有適用之可能。縱有所謂議事慣例 ,．
l隹如其牴觸憲法、法律或議事規

則者 ,仍不屬可遵循之議事規範 。蓋以 ,依據法治國原則 ,任何國家公權

力之行使(含立法行為),即均必須月艮從且遵守法律 ,並受到法律之拘東 ,

不得恣意凌駕於法律之上 ,否 則 ,將使法律規範形同具文 。

3.因 此 ,立職法第 7條及第上上條既為現行有效之法律 ,於議事程序上 ,相

較於所謂議事慣例(如有)而言 ,為應任先通用之法規先 ,不容所謂議事慣

例牴們立職法上開規定 。

10立法院之議事慣例 ,於何種情況下得採為立法程序規範 ?慣例與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含該法制定前之立

法院議事規則),在議事程序上何者應優先適用 ?前者(慣例)可否與後者(法規)午氏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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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詢問事項第(四 )點
1l部 分 :

l.本 案主席於系爭規定之第三讀程序中,在確認無文字修正後 ,即 宣示 :「 現

在作以下決議 :憲法訴訟法第四條及第九十五條修正通過 。」、「決議 :

憲法訴訟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通過 。」云云 ,並無任何法律 、議事規則 、

議事慣例等依抹可資連循 。

2.申 言之 ,以 113年 6月 2冷 日修正公布之立職法及刑法第 1碎 1條之 1的 第

三讀程序為例 ,相 關條文均於主席確認有無文字修正後 ,即全案提付表

╧ ,並經在場委員舉手表決確認多數贊成後 ,始分別宣示 :「 報告院會 ,

我們作以下決議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第二十九條之一、.‥第五十七條

條文修正通過 。┘、「全案表決通過 ,作以下決議 :中華民國刑法增言丁第

五章之一章名及第一百四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立法院公報第 l13

卷第冷7期 院會紀錄第 127至 128頁 、188至 18θ 頁),是主席於第三讀會

程序中確認議案文字無修正後 ,逕 自宣稱法律案通過云云 ,系色非長年運行

之慣例 。

3.再以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之制定為例 ,於 l06年 7月 5日 第三讀會時 ,

雖經主席詢問而確認無文字修正意見 ,惟仍經全案提付表決(立法院公報

第 lOb卷第 70期 院會紀錄第 l06頁 ),亦 可知主席於第三讀會程序中確

認議案文字無修正後 ,逕 自宣稱法律案通過云云 ,確非長年運行之慣例 。

猝.本案系爭規定於第三讀會中 ,因 當日會議主席韓國瑜院長於三讀條文宣

讀完畢後 ,僅詢問在場委員對於系爭規定 「有無文字修正 ?」 ,故在場委

員僅會對上開所詢問題進行答覆。豈料 ,會議主席韓國瑜院長竟於詢問有

無文字修正後 ,旋即於不到 1秒內 ,先宣示無文字修正云云 ,再逕自宣示

決議系爭規定修正通過云云(詳聲證 3號第 58、 5θ 、81頁 ,以及聲請人

l1冷 年 3月 27日 法規範憲法審查陳報(2)書 第 7、 8頁所整理議事時間)。

惟系爭規定既未經確認其議案內容有無相互牴觸 ,亦未確認是否有與憲

Ⅱ如本案三讀程序即主席宣示 :「 現在作以下決議 :憲法訴訟法第碎條及第必 條條文修正通過 。」主席

宣示 :「 決議 :憲法訴訟法第 30條條文修正通過。」(如附件 1)其運作依據(包括立法院議事慣例等)為何 ?

該運作模式何時形成 ?是否曾有爭議 ?是否牴觸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ll條第 3項所定 「第三讀會 ,應將

議案全案付表決」之規定 ?亦即於第三讀會 ,在場者就文字修正無異議且未為其他表示 ,主席即宣布決議

通過議案之情形 ,是否違反該項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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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其他法律相牴觸等情事 ,更未將系爭規定全案提付表決 ,程序極為草

率 ,顯然就是為了將系爭規定強渡關山 ,已違反立職法第Ⅱ 條第 3項「第

三鼓合 ,應將議案全案付表決」之規定 。

(四)關於詢問事項第(五)點
1啎

r分 :

1.查立法院第三讀會應審查之事項至少包含需審查 2事項 :(l)文字有無須

修正之處 ,及 (2)議 案內容有無互相牴觸 ,或議案內容有無與憲法 、其他

法律相牴觸等事宜 ,業如前述 。

2.又立法院院會之主席 ,對於院會之程序進行、議程安排、秩序維護等事宜 ,

均享有一定程度之議事決定權、指揮權 ,此 自院會主席於表決可否票數相

同時具最終決定權(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6條),或有權制止違反質詢主旨

之質詢人員(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邱 條),甚 至可基於會場秩序之維護而

召喚警衛人員入場執行勤務(立法院警衛勤務規則第 5條)等 情即明。是院

會主席既對議事進行具有指揮決定權限 ,為一般委員所無 ,則 主席於指揮

議事時有義務完善立法程序 ,確保法律案依法完成第三讀程序 。因此 ,法

律案之第三讀程序中,於主席宣布法律案通過之決議前 ,應 由主席依抹立

職法第 ┴1條弟 3項 ,主功做詢在場之立法委員 「對於全案」有無異議並

提付表決 ,使渠等於客挽上有機會對於全朱進行投票表決以示立場 ;如 主

席未主動詢問 ,或住詢問 「有無文字修正」,均非過法 。迺當日院會主席

韓國瑜院長竟利用主持議事之機會 ,於三讀會時 ,違法不徵詢在場委員對

於內容之意見 ,沒收持反對意見之委員的表決權利 ,更於詢問「有無文字

修正 ?」 後 ,不 到 1秒 ,即逕自宣示系爭規定修正通過云云 ,以 遂立法院

多數黨癱瘓憲法法庭之企圖 ,未見立法院長應有之政治高度 。

3.又依立職法之規定 ,除有特別情形(例如立職法第 72條第 2項規定 :「 黨

團協商結論經院會宣讀通過 ,或依前項異議議決結果 ,出 席委員不得再提

出異議 ;逐條宣讀時 ,亦 不得反對 。┘此種已於各黨團問具高度共識等情

形)外 ,原 則上於第三讀程序中 ,並未明文允許以 「無異議通過決議」之

方式通過議案 ,換言之 ,立職法既有明文規定不得提出反對(異議)之情形 ,

12法
律案三讀程序 ,於主席宣布法律案修正通過之決議前 ,是主席應主動徵詢在場之立法委員有無異議 ,

使其在客觀上有表示反對意見(異議)之機會 ?或應由在場委員主動提議全案付表決 ,主席始有義務將全案

付表決 ?三讀程序可否採 「無異議通過決議」 ?若可 ,主席應如何確認在場委員已無異議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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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係有意區分於不同情況條件下 ,是否得以無異議通過法律案。查系爭

規定既屬具有高度爭議之法律案 ,且於黨團協商過程中亦未產生任何共

識 ,故任何稍有智識之人都知道系爭規定不可能 「無異議通過決議」,故

系爭規定之第三鼓程序才不應採取「無異議通過決議」之方式。迺當日會

議主席韓國瑜院長竟悖於一般常識 ,對於不可能無異議通過決議之系爭

規定 ,竟 以 「無異議通過決議┘的方式 ,企圖蒙混過關 ,益顯系爭規定之

立法程序確有重大明顯之瑕疵 。

(五)關於詢問事項第(六)點
出部分 :

1.依立職法第 7條及第 l1條第 2、 3項之規定 ,法律案應經第三讀會之議

決 ,且須於第三讀會程序中 ,將法律案「全案」提付表決 ,始符法定程序

之要求 。

2.查 系爭規定於第三讀會之議決程序中 ,主席位於詢問系爭規定有無文字

修正後 ,旋即於不到 1秒內 ,先宣示無文字修正云云 ,再逕自宣示決議系

爭規定修正通過云云 ,不住未給予少技立法委員有充分機會對文字修正

表示意見 ,亦未確認系爭規定之議朱內容有無相互牴們 ,或是否有與怎

法、其他法律相抵們等情形存在 ,更未將系爭規定 「全朱」提付表洪 ,以

致在場立法委員於第三鼓合程序中 ,毛無機含對於系爭規定進行全朱投

票表決以示立場 ,故系爭規定預未有效完成第三鼓合之議決程序 。

3.以上立法程序有下列立法院公報及立法院議事錄之記載內容可稽 :

(l)依立法院公報之記載 ,主席表示 :「 報告院會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

請問院會 ,有無文字修正 ?(無)沒有文字修正 。現在作以下決議 :憲法

訴訟法第四條及第九十五條修正通過。┘(見立法院公報第 ll碎 卷第 5期

院會紀錄第 58至 5少 頁 ,即鈞庭 旨揭通知書附件 1下方頁碼第26至 27

頁)、 「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 ,有無文字修正 ?(無)沒有文字

修正。決議 :憲法訴訟法第三十條條文修正通過。」(見立法院公報第 11碎

卷第 5期 院會紀錄第 81頁 ,即鈞庭旨揭通知書附件 1下方頁碼第 50

頁),未見關於主席詢問除文字有無修正以外之問題 ,亦無系爭規定全案

l3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 9條明定 ,法律案應經三讀會議決 。系爭規定是否確已有效完成第三讀會之議決

程序 ?據以判斷之事實基礎為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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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付表決及表決結果之紀錄 。

(2)依立法院議事錄之記載 ,系 爭規定 「三讀時 ,均照二讀文字通過」(見立

法院第 1l屆 第 2會期第 1猝 次會議議事錄第 3至 猝頁),並無任何關於

系爭規定全案提付表決及表決結果之紀錄 。

(六)關於詢問事項第(七 )點
∥
部分 :

1.系 爭規定之立法程序違反立職法第 7條及第 l1條 第 2項 、第 3項等規

定 ,具有重大明顯瑕疵 :

(l)立職法乃為落實立法院行使憲法第 63條賦子之職權而訂定之法規 ,而

立職法第 ll條第 3項之規定 ,涉及法律案之第三讀程序是否已臻完備 ,

其規範內容旨在確保拘東國民之法律已符合法律要求之正當程序 ,屬 具

有實質憲法性質之議事規範 ,立法院於議決法律案時自應遵循 。

(2)查 系爭規定之第三讀會既未確認系爭規定之議案內容有無相互牴觸 ,亦

未確認是否有與憲法、其他法律相牴觸等情形存在 ,更未將系爭規定「全

案」提付表決 ,故系爭規定之立法程序違反有實質憲法性質之立職法第

7條及第 1l條第 2項 、第 3項 等規定 ,具有重大瑕疵 。

(3)系 爭規定之立法程序具有上開瑕疵 ,均有立法院公報及立法院議事錄可

稽 ,不待調查即可認定 ,從任何角度觀察皆無疑義或並無實質有意義之

爭論存在 ,故於事實認定層面 ,系 爭規定之立法程序瑕疵有明顯瑕疵 。

(猝)上 開瑕疵導致系爭規定自始即未完備應有之立法程序 ,使法律案須經

「議┘且 「決」之意義蕩然無存 ,是未經第三讀程序全案付表決之系爭

規定已全然不具立法程序之正當性 ,違反立職法第 ll條第 3項之基本

意涵 ,構成立法程序之重大瑕疵 。

2.系 爭規定之立法程序既然違反立職法第 7條及第 11條 ,其 第三讀會並未

審查完埃 ,具有重大明顯瑕疵 ,則其不生立法應有之效力(釋 碎少θ理由第

6段)。 惟系爭規定既有法律之形式外觀 ,故聲請人仍得以系爭規定為爭

訟標的而提起本件憲法訴訟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由鈞庭在判決主文宣

l碎

法律案三讀程序 ,採本案第三讀會之方式者 ,其與法律案經特定表決方式表決後通過決議之方式 ,就

立法程序言 ,其意義與效力是否不同 ?又 ,主席於三讀條文宣讀完畢 ,詢問院會是否有文字修正後 ,於宣

布決議通過前 ,有無再次詢問院會就三讀條文制定 、增言了或修正通過之決議有無異議 ,就立法實務言 ,是

否有不同之考量與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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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其無效 (釋 3碎2理 由第 3段),即採取 【救濟路徑一】 。此外 ,系 爭規

定甫經修正 ,即 由聲請人提起本件憲法訴訟 ,且其施行未久 ,較無法定性

之顧慮 ,故鈞庭在非以系爭規定為爭訟標的之其他案件中,得一併以系爭

規定是否無效為先決問題 ,在理由中宣告系爭規定違憲無效 ,尚 不限於僅

得在本件憲法訴訟於判決主文宣告系爭規定違憲無效 ,亦可一併採取【救

濟路徑二】 。

3.至於法律案若確實經特定表決方式表洪後通過洪議之方式者 ,就其立法

程序而言 ,在意義及效力上固屬經第三讀會審查完竣 ,未違反立職法第 ll

條第 3項 ,但如其立法程序有其他重大明顯瑕疵者 ,則得以該立法為爭

訟標的 ,提起憲法訴訟 ,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 ;又為維護法安定性 ,原 則

上應循法定通常救濟程序 ,提起憲法訴訟 。

猝.末查 ,依據立職法第 1l條第 3項之明文規定 ,主席於三讀條文宣讀完畢 ,

經詢問院會是否有文字修正後 ,仍應至少詢問在場委員對於「全案有無異

議┘(此處所指包含詢問議案內容是否相互牴觸 ?議案是否有與憲法或其

他法律相牴觸 ?等 問題 ,以使在場委員有機會表示意見),並應主動將全

案提付表決 ,方可宣告決議通過 。如主席並未完整詢問之 ,並非立法實務

上有不同考量 ,而純粹是主席指揮議事違反立職法第 11條等規定 。

參 、以上 ,敬請鈞庭鑒核 。

此致

怎法法庭 公各

中 華 民 國 1l碎 年 5月 θ 日

具  狀  人 :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立法委員柯建銘等 51人

訴訟代理 人 :陳鵬光律師

陳一銘律師

方瑋晨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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